
关于 2023年度镇江市市级文化产业发展
引导资金奖补项目和企业的公示

根据《镇江市市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镇

财规〔2019〕3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23年度镇江市市级文化

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镇宣通〔2023〕

17号）要求，经项目申报、部门审核、实地考察、专家评审、

研究会商等程序，拟对“新闻影像管理系统”等 8个文化产业

项目和 2022年度 56家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予以奖补，现

公示如下。

公示时间：2023年 9月 15日至 9月 21日。在公示期内，

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报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（镇江市南

徐大道 68 号行政中心 4 号楼 534 室），联系电话：

0511-80826015。

附件：1．2023年度镇江市市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

拟扶持项目

2．2022年度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

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

2023年 9月 15日


